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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品泄漏事件现场处置方案

1 事故风险分析

1.1 事件类型

1.1.1 化学危险品泄漏：由一种或数种危险化学品泄漏或其他能量意外释放造成

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事故。

1.1.2 盐酸，一旦发生泄漏，将会造成酸雾弥漫给人身和设备造成损坏，酸流动

的地方会造成设备和地面的腐蚀

1.1.3 液碱（氢氧化钠），一旦发生泄漏，碱流动的地方会造成设备和地面的腐

蚀。

1.1.4 氢气，一旦发生泄漏，将会造成燃烧甚至爆炸。

1.1.5 二氧化碳，一旦发生泄漏，将会造成人员冻伤，窒息。

1.1.6 液氨，一旦发生泄漏，将会造成人员冻伤、中毒，燃烧甚至爆炸。

1.1.7 次氯酸钠、氨水、联氨具有挥发性和毒性，会对人身带来伤害。

1.2 事件可能发生的区域、地点

1.2.1 除盐、精处理、废水处理系统酸碱储存区域；脱硝系统及氨区、供氢站。

1.2.2 危险化学品运输过程、危险化学品的储存设备、危险化学品使用过程中的

设备、连接的管道、阀门发生故障，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等。

1.3 危险性分析

1.3.1 在电力生产过程中，使用和储存大量氢气、乙炔、氨气、氮气、氧气、二

氧化碳、次氯酸钠、氨（液化的）压缩的、液化的或加压溶解的气体。这类物品

当受热、撞击或强烈震动时，容器内压力急剧增大，致使容器破裂，物质泄漏，

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等。

1.3.2 化学制水过程中，使用和储存大量的盐酸、液碱；热力加药使用的氨水、

联氨等液体，发生泄漏能灼伤人体组织，并对金属等物品造成损伤、对环境造成



破坏。

1.3.3 电厂使用的氢气、氨气、氧气、乙炔、二氧化碳气体发生泄漏事件时易发

生人员伤亡和火灾事故。

1.4 主要原因分析

1.4.1 化学危险品存放管理不到位，未认真落实危险品管理措施。

1.4.2 使用过程中操作不当，违反危险化学品使用规定。

1.4.3 运输过程中出现交通事件。

2 应急工作职责

2.1 应急指挥领导小组

组 长：当值值长

成 员：安健环管理部负责人、综合管理部负责人、商务管理部负责人、人

力资源部负责人，发电运行部负责人、设备管理部负责人、生产技术部负责人，

当班值长、消防队员

2.2 领导小组职责

2.2.1 组长：全面指挥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

2.2.2 生产技术部负责人：组织、协调各部门人员参加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2.2.3 发电运行部负责人：组织、协调本部门人员参加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2.2.4 设备管理部负责人：组织、协调本部门人员参加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

2.2.5 安健环管理部：监督安全措施落实和人员到位情况；启动相应应急响应等

级；制定行之有效的培训计划；负责收集整理事故发生的相关资料；负责各种事

故等突发事件的调查、性质认定及提出对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2.2.6 综合管理部：根据组长的指示执行警戒等任务，维护现场秩序，保护事故

现场转移出的财产物资，必要时负责外部警力协调联动；做好医疗救护，食品、

饮料供应。

2.2.7 商务管理部：负责事件处理期间现场人员必需品的供应与储存，保证必需

品的供给。

2.2.8 人力资源部：负责事后人员伤亡等情况的调查、统计、汇总和善后处理，

并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负责对伤亡员工家属进行安抚、救助。

2.2.9 当班值长：负责泄漏发生时的生产指挥工作，采取紧急措施限制泄漏的扩

大，负责组织指挥辅控及相关人员进行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并

对危险化学品泄漏发生后所可能造成的事故预想；负责及时、准确地将危险化学



品泄漏发生的性质、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地点向应急指挥小组或应急办公室汇报，

并根据指挥部命令果断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组织现场恢复工作，尽快恢复受影

设备正常运行。

2.2.10 消防队员：赶赴现场进行化学危险品泄漏抢险。

3 应急处置

3.1 现场应急处置程序

3.1.1 发现异常的第一人员或现场值班人员发现异常情况后，立即汇报值长，值

长通知部门领导。现场人员应撤离到上风口位置，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可利用应

急资源：酸碱罐有工业冲洗水源和室外消防栓系统，供氢站有消防水系统和灭火

器；氨站有消防水和降温喷淋系统；次氯酸钠、氨水、联氨储存间有轴流风机和

冲洗水水源。接警后，领导小组应立即分析、判断危险品险情信息，发布应急预

案启动命令，启动应急组织，情况严重时应立即通报相关信息给上级部门。

3.1.2 先期控制:

3.1.2.1 根据运行规程要求，酸、碱、氨、次氯酸钠泄漏应急处理人员应戴自给

正压呼吸器，穿防酸工作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不要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

泄漏源。液氨泄漏应及时开启喷淋系统进行喷淋洗消，废液、废水防止进入下水

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间。泄漏物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酸、碱、次

氯酸钠泄漏也可用大量水冲洗，冲洗水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中和处理。液体类泄

漏物用防汛沙袋等材料构筑围堰，防止泄漏物扩散。氢气泄漏应紧急切断隔离泄

漏源，防止泄漏点扩大。

3.1.2.2 根据危险品 MSDS 或安全运输卡提供信息，立即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3.1.3 危险区隔离与警戒：对于发生化学危险品(酸、碱、次氯酸钠)泄漏的区域

附近 50 米内，无关人员不得靠近，对于酸、碱流动的区域 50 米内无关人员不得

靠近，下风处人员应全部撤离。供氢站氢气如有泄漏，附近 50 米内，无关人员

不得靠近。如确定有爆炸危险时，1000 米内无关人员应全部撤离。消防保卫人

员对危险区域实行全封闭式管理。

3.1.4 抢救措施：

3.1.4.1 盐酸

3.1.4.1.1 盐酸泄漏后，工作人员迅速撤离泄漏区至安全区，并对现场进行隔离，

严格限制人员进入。

3.1.4.1.2 应急处理人员应戴自给正压呼吸器，穿防酸工作服，从上风处进入现



场，不要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性空

间。

3.1.4.1.3 小量泄漏时，将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用大量水冲洗，

洗水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3.1.4.1.4 大量泄漏时，要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专用收集器内；

做无害处理。

3.1.4.1.5 皮肤接触后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以

0.5%碳酸氢钠溶液清洗, 若有灼伤，经过上述处理后，应立即送医院急救。酸污

染的衣着先用水冲洗后用 2%稀碱溶液中和，最后再用水清洗。

3.1.4.1.6 眼睛接触后，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15 分钟，

就医。

3.1.4.1.7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

氧，给予 2－4%碳酸氢钠溶液雾化吸入。

3.1.4.1.8 食入，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

3.1.4.2 碱

3.1.4.2.1 烧碱溅在皮肤上后，应迅速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3.1.4.2.2 烧碱不慎溅入眼睛后，应迅速提起眼睑，用稀硼酸水冲洗后用大量流

动清水冲洗，就医。

3.1.4.2.3 皮肤接触后脱去污染的衣着，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用

2%稀硼酸或用 1%醋酸清洗皮肤。若有灼伤，经过上述处理后，应立即送医院急

救。

3.1.4.2.4 眼睛接触后，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15 分钟，

就医。

3.1.4.2.5 食入，误服者给饮大量温水、催吐。

3.1.4.3 氢气

3.1.4.3.1 氢气泄漏后，现场工作人员迅速撤离污染区至上风处，并严禁无关人

员进入。所有工作人员不得携带火种进入现场。

3.1.4.3.2 应急处理人员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迅速切断气源

并应保持氢气系统正压状态，以防回火。氢火焰不易察觉，救护人员应防止外露

皮肤烧伤，如遇到人员受伤应立即送医院救护。

3.1.4.3.3 周围严禁一切明火作业。



3.1.4.4 氨

3.1.4.4.1 氨泄漏后，应立即疏散现场人员至场外上风处，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泄漏区。

3.1.4.4.2 应急救援人员应戴自给式呼吸器，穿防护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迅速切断泄漏源。

3.1.4.4.3 氨泄漏周围严禁明火作业，防止爆炸。

3.1.4.4.4 当液氨储罐出口阀门泄漏时，应用消防水对泄漏部位进行喷淋吸收掩

护，将出口处的阀门关死如果仍然泄漏，就需一直保持喷水，直到泄漏完毕。当

液氨连接管路泄漏时，对从液氨储罐之后的泄漏，必须先关死液氨储罐的出口阀

门，再进行连接处泄漏的处理，如果仍然泄漏，就需用消防水对泄漏部位进行长

期喷水。

3.1.4.5 联氨

3.1.4.5.1 联氨泄漏后，应立即疏散现场人员至场外上风处，并禁止无关人员进

入泄漏区。

3.1.4.5.2 应急救援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专用防护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迅速切断泄漏源。

3.1.4.5.3 联氨具有毒性，皮肤接触联氨溶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

3.1.4.6 次氯酸钠泄漏

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

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

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处置。

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3.2.1 进入现场抢险人员应穿戴好防护服和呼吸器、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安全防

护装置齐全。

3.2.2 商务管理部负责化学危险品的购买，对储运的化学危险品万一发生火灾、

泄漏、丢失等意外情况，应立即上报领导小组。发生事故后，综合管理部对伤势

较重的人员要做好与定点医院的联系，并保证急救药品和设施的齐全与良好，同

时对公司储存的化学危险品的理化性质要逐一了解，并对可能造成的伤害要有相

应的抢救措施。

3.2.3 发电运行部负责化学危险品的日常管理工作。对使用的化学危险品发生火

灾、泄漏、丢失等意外情况，立即上报领导小组，视具体情况迅速组织各相关技



术人员成立应急小组，全面负责各种突发事故的处理，制定相关措施。采取必要

的预防措施；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危险管控区。

3.2.4 检测人员应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防护手套进入现场取样，酸碱泄漏应处

理至废液 pH 值在 6-9 之间，氢气泄漏应漏氢仪无报警后且漏点已经消除，不再

继续发生泄漏为止。事故现场 24 小时内派专人保护现场，持续监测有无漏点泄

漏，对酸碱泄漏的冲洗水应予以中和排放，氢气、次氯酸钠、氨应加强现场通风

至环境恢复正常时为止。

3.2.5 危险化学品倒罐、转移方案：利用专用酸碱泵将发生泄漏无法隔离漏点的

酸碱转移至酸碱槽车内，检修时间在一天内可储存在酸碱槽车，如超过一天，为

安全起见应利用除盐和精处理等区域酸碱罐互为备用安全储存。

3.3 事件报告流程

3.3.1 一期主控室、辅控 24 小时值班接警电话:0594-5520699、5520677。

3.3.2 二期主控室、辅控 24 小时值班接警电话:0594-5520899、5520887

3.3.3 值长报告部门领导。

3.3.4 事故无法控制时部门领导汇报公司领导，由总经理决定报请求辖区相关力

量进行救援。

3.3.5生产副总应在事故发生后1小时内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单位速报

突发事件信息。速报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员伤亡、设备损坏

情况、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等。报送、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做到及时、

客观、真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

4 注意事项

4.1 处置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时，必须加强个人防护，应穿戴好全套防护服和呼

吸器，进入高浓度现场，必须戴好防毒面具，注意防止中毒、窒息、触电、烫伤。

使用安全防护装置前应检查完好。

4.2 进入氨区、氢站及作业面较小的区域之前，必须看清风向，人员保持在上风

口范围，并应注意人员的着装、用具符合防爆要求，避免产生静电和火花。

4.3 危险区设好警戒线，并挂好标示牌。无操作权限的人员不得乱动现场设备。

4.4 紧急救援人员中消防保卫部门和发电运行部应各配备至少一套正压式自给

式呼吸器、正压呼吸器、防护手套、防护服、防护眼镜、橡胶手套,防护靴等，

安全用具应每季度进行检查，防止损坏，如有损坏，应立即采购，予以补齐。应

熟悉操作规程，遇有紧急情况发生善于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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